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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未央区农林水务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
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
检查频次
上限

检查
标准

检查
计划

备注

1 区农林水务局
对森林植物的
检疫（产地检疫
和调运检疫）

【行政法规】《植物检疫条例》第十一条 种子、苗木
和其他繁殖材料的繁育单位，必须有计划地建立无植
物检疫对象的种苗繁育基地、母树林基地。试验、推
广的种子、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，不得带有植物检疫
对象。植物检疫机构应实施产地检疫。
【部门规章】《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（林业部分）》
第十二条 生产、经营应实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
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在生产和经营之前向当地森检机
构备案，并在生产期间或者调运之前向当地森检机构
申请产地检疫。对检疫合格的，由森检机构发给《产
地检疫合格证》；对检疫不合格的，由森检机构发给
《检疫处理通知单》。产地检疫的技术要求按照《国
内 森 林 植 物 检 疫 技 术 规 程 》 的 规 定 执 行 。
【行政法规】《植物检疫条例》第七条 调运植物和植
物产品，属于下列情况的，必须经过检疫：
（一）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、植物产品名单的，运出
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，必须经过检疫；
（二）凡种子、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，不论是否列入
应施检疫的植物、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，在调运
之 前 ， 都 必 须 经 过 检 疫 。
【部门规章】《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（林业部分）》
第十七条 调运检疫时，森检机构应当按照《国内森林
植物检疫技术规程》的规定受理报检和实施检疫，根
据当地疫情普查资料、产地检疫合格证和现场检疫检
验、室内检疫检验结果，确认是否带有森检对象，补
充森检对象或者检疫要求中提出的危险性森林病、虫。
对检疫合格的，发给《植物检疫证书》；对发现森检
验对象、补充森检对象或者危险性森林病、虫的，发
给《检疫处理通知单》，责令托运人在指定地点进行
除害处理，合格后发给《植物检疫证书》对无法进行

1次/每批次
按照法规
要求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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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底除害处理的，应当停止调运，责令改变用途，控
制使用或者就地销毁。

2 区农林水务局

对野生动物或
者其产品的经
营利用监督检

查

【行政法规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
施条例》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野生动
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，应当对野生动
物或者其产品的经营利用建立监督检查制度，加强对

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监督管理。
对进入集贸市场的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，由工商行政
管理部门进行监督管理；在集贸市场以外经营野生动
物或者其产品，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、工商行政

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进行监督管理。

1次/每批次
按照法规
要求

野生动
物保护
“清风
行动”


